
附件 

專科以上學校自行審查教師資格審查原則 

教師資格審查項目  類別  審查原則  

一、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

第一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送

審者。  

以本部已建立參考名冊地區之國外大

學校院 Master、Doctor 學位或文憑送

審者。  

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

審作業須知自行審查。研究成績

並應辦理實質審定（包括外審）。  

以本部尚未建立參考名冊地區之國外

大學校院 Master、Doctor 學位或文憑

送審者。  

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

審作業須知自行審查。持國外

Master 學位或文憑者，並應以其

學術實際成就，審查認定是否具

講師資格；持國外 Doctor 學位或

文憑，並應以其專門著作，審查

認定是否具助理教授資格。  

１、 如國外修業期限未達規定，原需

以其學位論文、專門著作或作品

經學校初審後，報本部複審者。  

２、 原以學位論文、專門著作或作品

實質審查其教師資格未獲通

過，另提著作或作品送審者。  

３、 經常會決議需以論文、專門著作

或作品審查認定者。  

比照依教育人員任用例第十六條

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六條之一

第二款至第四款、第十七條各款

以專門著作（包括作品、技術報

告及成就證明）送審。  

以國外 Master、Doctor 以外學位或尚

未建立採認名冊文憑（如歐洲藝術文

憑、Licence）送審者。  

專案報本部審查。  

二、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

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六條之一

第二款至第四款、第十七條及第

十八條，以專門著作（包括作

品、技術報告及成就證明）送審

者。  

   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

審作業須知自行審查。  

三、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九條

送審者。  

   應審查送審者之經歷及專門著

作，其專門著作之審查應符合以

專門著作（包括作品、技術報告

及成就證明）送審之規定。審查

通過後，將相關專門著作、審查

資料及學術上特殊貢獻等文件送



本部提學審會全體委員會議決

議。  

四、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之處理。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故

意登載不實；嚴重違反學術倫理；著

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

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學、經歷證件、

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

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

造、變造；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

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

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等情形。  

 

 


